
附件1
邵阳市青年科技奖评选办法

为做好邵阳市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，根据国家和省关于青年科技奖评选条例和办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　评选宗旨

邵阳市青年科技奖由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设立并组织实施。该奖面向邵阳市青年科技工作者，旨在表彰奖励在科技创新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取得突出成就的青年科技人才，激励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奋发进取，勇攀科学高峰，造就一批具有创新思维的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，营造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，为推进我市科学发展、后发赶超、富民强市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。

第二条　评选范围

凡在邵阳市工作（含中央、省驻邵单位）、并在自然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、年龄在45周岁以下（含45周岁）的科技工作者，不受单位性质限制，均可申报。

第三条　评选原则

邵阳市青年科技奖贯彻尊重劳动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尊重创造，促进科技创新、科技进步和人才成长的方针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评选原则。在同等条件下，评选应向科技创新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倾斜，向生产、工作第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倾斜，向在艰苦边远工作岗位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倾斜。

第四条　评选条件

本奖授予符合下列条件的邵阳市青年科技工作者：

（一）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具有“献身、创新、求实、协作”的科学精神，学风正派，品德优良。

（二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１、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作出重要的、创新性的成就和突出贡献；

２、在工程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、创造性的成果和贡献，并有显著应用成效；

３、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方面作出积极贡献，推动产学研结合、科技与经济结合取得明显成效；

４、在科学技术普及、科技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，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第五条　评选周期及名额

邵阳市青年科技奖每两年评选一届，每届授奖人数为10名。

第六条　推荐单位

（一）各县市区评选推荐工作由县市区科协牵头，会同县市区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（人事）局，共同推荐本地区的邵阳市青年科技奖候选人。

（二）市科协所属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及市直部门（单位）推荐本学科领域和工作领域的候选人。

第七条　组织领导

（一）评审工作由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科协组织实施，市科协负责承担评审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设立邵阳市青年科技奖评审委员会，负责对专家评审组的初评结果进行复评，确定获奖人选。评委会主任由市科协主席担任，成员包括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科协相关领导、各专家评审组组长。

（三）设立邵阳市青年科技奖专家评审组，负责对各县市区和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和市直部门（单位）申报的候选人进行初评。专家评审组根据上报的候选人专业及人数状况设定，每组评审专家3－5人。

第八条　评选程序

（一）各基层单位负责向所在县市区或相关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、市直部门（单位）申报候选人。

（二）各县市区、各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、市直部门（单位）向市科协推荐候选人。

（三）市科协对上报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。

（四）专家评审组对上报候选人进行初评，投票产生评审结果上报评委会。

（五）评委会对专家组上报的评审结果进行复评，投票产生获奖人选。

（六）评委会的评审结果在有关媒体上公示。公示过程中，发现不符合条件者，撤消其获奖资格，所缺名额不再增补。

第九条　表彰奖励

邵阳市青年科技奖以精神奖励为主，物质奖励为辅。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科协共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，获奖者每人奖金5000元，并下发表彰文件，通报各推荐单位和获奖者所在单位，评选结果作为考核使用或技术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。今后我市向省、国家推荐青年科技奖候选人原则上从市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遴选。

第十条　评选纪律

邵阳市青年科技奖的评选是一项严肃的工作，必须坚持标准，严明纪律，规范操作，公正合理，保证质量。为维护邵阳市青年科技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要加强监督管理，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，撤消获奖者资格，并追查有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一条　评奖宣传

组织开展邵阳市青年科技奖评选表彰，是市委、市政府重视科技、重视科技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有关单位要把评奖宣传工作纳入重要日程，认真搞好评选前和评选后的宣传工作，扩大邵阳市青年科技奖的社会影响，促进“四尊重”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。

第十二条　依据本办法可另行制定推荐工作实施细则与评审工作实施细则。


